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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保密與競業禁止契約 

 

立合約書人：                     （下稱「甲方」） 

                 （下稱「乙方」） 

 

茲因甲方雇用乙方提供勞務，乙方於受僱期間將取得、接觸或知悉甲方認為

具有機密性或甲方依約對第三者負保密義務之機密資訊，為維護雙方權益與釐清

權利義務之關係，雙方爰協議訂定下列條款，以茲遵守： 

第一條  機密資訊之定義 

本契約所指「機密資訊」係指乙方於受僱期間內，因使用甲方之設備、資源

或因職務關係，直接或間接收受、接觸、知悉、構思、創作或開發之資料及資訊，

或標示「密」字或其他類似文字經宣示為機密者，不論其是否以書面為之、是否

已完成，亦不問是否可申請、登記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等，例如： 

（一）生產、行銷、採購、定價、估價、財務之技巧、資料或通訊，現有顧客及

潛在顧客之名單及其需求，甲方受僱人、顧客、供應商、經銷商之資料，

以及其他與甲方營業活動及方式有關之資料。 

（二）產品配方、設計以及所有相關之文件。 

（三）發現、概念及構想，例如研究及發展計劃之特色及結果、程序、公式、發

明以及與甲方產品有關之設備或知識、技術、專門技術、設計、構圖及說

明書。 

（四）其他有關甲方之營業或其他活動之事物或資料，且非一般從事類似事業或

活動之人所知悉者。 

（五）由於接觸或知悉上述各項資料或資訊，因而衍生之一切構想。 

（六）其他依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所規定之營業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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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機密性資訊之保護 

乙方對於甲方之機密資訊應保持其機密性，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或依乙方

職務之正當履行，不得交付、告知、移轉或以任何方式洩漏第三人或對外發表，

亦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所利用或使用之，離職後亦同。 

 

第三條  機密資訊使用之要件 

非經乙方前僱主或他人之書面授權，乙方就其在甲方之職務行為，絕不引用

或使用任何專屬於乙方前僱主或他人之機密資訊；乙方並保證不將他人之機密資

訊揭露予甲方使用。 

 

第四條  機密資訊之告知 

乙方因職務收到他人之機密資訊時，應告知甲方相關主管部門，對該他人之

機密資訊並應依該他人與甲方約定之保密規定及本合約之規定履行。 

 

第五條  保密責任之解除 

甲方或機密資訊之所有人對外公開其所擁有之機密資訊時，乙方始解除該機

密資訊之保密責任。 

 

第六條  契約履行之告知義務 

乙方於受僱甲方前如有簽署任何文件，致其無法履行委任合約及保密條款之

規定時，應於簽訂本約同時告知甲方，否則乙方即應完全並確實依聘僱合約及保

密約款之約定履行。 

 

第七條  對第三人機密資訊之保護 

乙方對於甲方與第三人合作所負之保密義務，亦同意與甲方負相同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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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第三人之營業秘密或機密資訊，盡最大的注意義務加以保護，以避免發生違

約之情事。 

 

第八條  違反保密義務之損害賠償 

若乙方違反本合約之保密義務時，甲方得立刻終止與乙方間之勞動契約，乙

方除應賠償甲方之損失外，並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           元予甲方。 

 

第九條 持有資料之返還 

乙方於在職期間所持有甲方或有業務關係第三者之資料（不論是否屬機密資

訊），均應於離職時一併返還予甲方，不得擅自銷毀、變更或持有，若有違反，

其賠償責任準用第八條之規定。 

 

第十條  在職期間競業禁止 

乙方於本合約存續期間，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 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從事或經營與甲方直接競爭之商品或服務。 

（二） 以自己或他人名義投資（包括直接投資、間接投資或任何其他投資形式）

與甲方業務相同或類似之事業。 

（三） 於與甲方從事相同或類似業務之公司或事業擔任受僱人、受任人或顧問。 

 

第十一條  在職期間之忠誠義務 

    乙方於本合約存續期間，應忠實執行公司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乙方若未經甲方之許可，收受

甲方之經銷商、委託生產製造工廠等與甲方有交易及合作關係之第三者之回

扣、贈與或其他無償給付，則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甲乙雙方之僱傭契約，乙方

另同意無條件支付甲方新台幣壹佰萬元之懲罰性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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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違反在職競業禁止之損害賠償 

乙方違反前二條之約定者，如經甲方以書面通知停止其行為而仍未改正時，

乙方除應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害外，並應另行支付相當於乙方二個月之薪資

（以其離職前六個月平均薪資為準）之懲賠性違約金予甲方。 

 

第十三條  離職期間競業禁止 

    乙方自甲方公司離職起二年期間內，除經甲方同意，不得從事與甲方公司相

同性質或類型之工作。惟於乙方受競業禁止約定而無從事任何工作期間，甲方

應依勞工局所規定之每月最低薪資，貼補乙方生活。 

 

第十四條  違反離職競業禁止之損害賠償 

     乙方違反前一條之規定者如經甲方以書面通知停止其行為而仍未改正時，

乙方除應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害外，並應另行支付甲方新台幣五十萬做為懲

罰性違約金。甲方未依前一條規定補貼乙方生活費達一個月者，除應補給所積

欠之補貼金外，視為甲方同意乙方得不受前一條離職競業禁止之限制。  

   

第十五條  準據法與合意管轄 

本合約書之成立、解釋及履行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甲乙雙方同意因

本合約所生之或與本合約書相關一切法律行動或訴訟，台灣        地方法院有

第一審管轄權。 

 

第十六條  附則 

（一） 本合約未盡事宜，得依雙方之合意或法令之變更，以書面修訂之。 

（二） 本合約壹式貳份，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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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    方：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乙  方：姓名：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內文為依據當時法律所得之見解，法條的引用，可能因法條異動而不同。另一方面內文

不得當成任何解說或其他解釋，若需引用該內文時，請務必在事前向專業律師做求證工作。 

 


